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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選拔獎勵要點 

民國 105年 08 月 03日核定 

一、為表彰地方首長熱心推動公共圖書館建設事務，獎勵圖書館館員辦理

圖書館業務之傑出表現，其對圖書館事務具有卓越貢獻，足為表率者，

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圖書館，包括圖書館法第四條第二項之國家圖書館及公共

圖書館。本要點所稱地方首長係指直轄市市長、縣市長與鄉鎮長等；

圖書館館員則指實際從事圖書館技術服務、讀者服務、資訊暨行政服

務等相關工作之從業人員，包含各圖書館之主管及員工(志工及委外廠

商員工除外)。 

三、本項工作由國家圖書館負責辦理，原則每兩年一次定期公開受理推薦。

參加本選拔獎勵之地方首長、圖書館館人員，依本要點之相關規定，由

各推薦機構檢具推薦資料表及有關證明文件推薦之。 

四、推薦辦法： 

（一）推薦時應使用規定之推薦資料表(如附錄1)，詳實填寫各欄內容，並

得檢具佐證資料或文件（如附錄2）。 

（二）推薦時間：本活動辦理當年之8月10日起至9月13日止，以郵戳為憑，

逾期或推薦資料表內容不齊全者，不予受理。 

（三）推薦方式： 

1、以行政轄區(鄉、鎮、區、縣/市、直轄市)為推薦機構，每一推薦

機構得推薦地方首長、圖書館主管及館員各1名。 

2、各鄉、鎮、區之推薦事宜，由各鄉鎮區公所負責辦理，各鄉鎮區

公所應將推薦人員之推薦文件於9月9日前提交各縣/市或直轄市

政府之圖書館業務主管單位，並由該單位彙整各鄉鎮區公所提交

之推薦文件，接續於9月13日前函轉國家圖書館申請。 

3、縣/市及直轄市之推薦事宜，由各縣市政府之圖書館業務主管單

位辦理，於9月13日前函轉國家圖書館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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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教育部部屬圖書館，每館得推薦主管及館員各１名，由該館於9

月13日前函轉國家圖書館申請。 

5、政府立案之圖書館專業團體，每一團體得推薦圖書館主管及館員

各1名，由該團體於9月13日前函轉國家圖書館申請。 

6、推薦參選人，應本審慎客觀要點，切實深入評析後，擇優推薦。 

7、凡獲獎之個人，五年內不再受理推薦。 

五、申請標準：凡具有下列傑出事蹟之一，足資範式者，得依據規定申請

參加選拔： 

（一）在圖書館及資訊科學領域之科技研發方面，有重大發明或發現，或

運用現代化資訊管理工具或其他科技方法，提升工作效率，確有具

體績效者。 

（二）精研圖書館學及資訊科學理論或實務，提出著作，具創新或特殊學

術價值，其成果經學術評鑑制度審查通過者。 

（三）在圖書館及資訊科學等方面提出重要改進研究建議，經採行確有重

大成效者。 

（四）積極推動及參與國際合作與交流，表現傑出或有具體績效，為國家

爭取榮譽者。 

（五）從事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，圖書館營運績效卓著而傑出者。 

（六）在公共圖書館工作崗位上成績優異，足為社會及專業楷模者。 

（七）發揚圖書館服務精神，造福使用者，對圖書館學及資訊素養有具體

績效者。 

（八）重視轄區內公共圖書館之發展，支持圖書館業務，有特殊貢獻，足

為社會楷模者。 

六、為辦理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評獎，設置評獎委員會。 

評獎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由教育部終身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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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司司長兼任；其餘委員，除國家圖書館館長為當然委員外，應就學

者、專家、有關機關代表及社會公正團體(人士)聘兼。 

七、評獎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，應依相關規定支給審查費，出席費與交通

費。委員任期一年，各評獎委員如遇利益迴避事項，應迴避之，以維

評獎之客觀與公平。 

八、評獎程序分為初審及決審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（一）初審： 

１、召開評獎委員會，就書面審查及決審之相關事宜(如：獎勵原則、

評分基準與方式等)進行討論。 

２、確認進入書面審查之參加者。 

３、進行書面審查。 

４、彙整初審結果。  

（二）決審： 

依評獎委員會初審結果，由委員共同議決得獎名單，必要時得進行

實地訪視。。 

（三）核定：由教育部參考決審委員會議審議結果，核定得獎名單。 

九、經核定之獲獎人員，頒授「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」，並擇期公開表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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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：榮獲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推薦者資料表 

一、榮獲推薦者簡歷  

請黏貼最近六個月內二

吋半身照片一張) 

姓名： 

最高學歷： 

辦公室電話： 

手機：  

現職單位： E-mail ： 

職稱： 聯絡地址： 

重要經歷(請依時間順序列舉) 

二、榮獲推薦者之具體貢獻 

（3,000字以內，標楷體及 12字型，以 103年 1月至 105年 6月之重要事蹟及得獎紀錄為主，

詳實敘明；相關佐證資料及照(圖)片請列入附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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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推薦機構 

機構名稱： 

機構印信： 

 

 

四、推薦機構意見 

(一)經由詳實分析，榮獲推薦者係符合以下之推薦標準：（請推薦機構務必勾選，可複選） 

□在圖書館及資訊科學領域之科技研發方面，有重大發明或發現，或運用現代化資訊管

理工具或其他科技方法，提升工作效率，確有具體績效者。 

□精研圖書館學及資訊科學理論或實務，提出著作，具創新或特殊學術價值，其成果經

學術評鑑制度審查通過者。 

□在圖書館及資訊科學等方面提出重要改進研究建議，經採行確有重大成效者。 

□積極推動及參與國際合作與交流，表現傑出或有具體績效，為國家爭取榮譽者。 

□從事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，圖書館營運績效卓著而傑出者。 

□在公共圖書館工作崗位上成績優異，足為社會及專業楷模者。 

□發揚圖書館服務精神，造福使用者，對圖書館學及資訊素養有具體績效者。 

□重視轄區內公共圖書館之發展，支持圖書館業務，有特殊貢獻，足為社會楷模者。 

 

(二)推薦機構評語(100字以內)：  

 

(三)推薦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 日 

五、本表承辦人資料 

姓名： 單位名稱： 

聯絡地址： 辦公室電話： 

E-mail： 手機：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各推薦機構應在本表加蓋印信並填妥各欄內容，相關佐證資料及具體事蹟照/圖

片以附件呈現，如有不齊全者，國家圖書館不予受理。 

二、各推薦機構依照下列方式及時限辦理薦送程序。 

 (一)應以 A4紙張繕印及裝訂成冊(直式橫書繕印，裝訂左側)，本表置於首頁，附錄 2裝訂 

     於後(資料請勿超過 20頁)； 

 (二)應於 105年月 9月 13日（含）前（以收文日期為憑），備文及檢送 12份紙本資料暨 1 

   份電子檔(儲存於可讀取之光碟片)送達國家圖書館(臺北市中山南路 20號，郵遞區號 

   100)參加評選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三、各推薦機構對所推薦人員，於獲獎名單核定公布前，如有職務異動或發現有不宜推薦之

情事，應儘快函知國家圖書館更正或撤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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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：榮獲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推薦者佐證資料 

(內容限 20頁，以榮獲推薦者之相關佐證資料(含圖照片)為主，各項內容之標題以標楷題 14號字，

內文則採用標楷題 12號字) 

 


